
國立臺灣大學 

文 件 名 稱：汽機車違規處理作業規範 

文 件 編 號：A609000-3-004 

製 定 單 位：總務處 

製 定 日 期：93年 10月 27日 

分 發 單 位：全 校 

修  訂  紀  錄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94.05.03 609000-19 增列 4.1文字及修訂 4.2～4.5之執行程序。 1 02 

94.05.03 609000-19 4.2 執行加鎖程序，增列加鎖告知單（黏貼於駕駛座門

把處）；4.4執行開鎖程序，增列並核對其相關證件。 

1 02 

94.05.03 609000-19 配合4.2～4.5修訂之增列文字，簡要補強於作業流程圖中。 2 02 

94.05.03 609000-19 修訂表一國立臺灣大學校校園違規停車舉發通知單內

容。 
表一 02 

94.05.03 609000-19 車輪加鎖登紀簿，表單內容修訂及增列違規次數記錄
欄。 

表二 02 

94.11.30 609000-23 修訂文件名稱為「汽機車違規處理作業規範」  03 

94.11.30 609000-23 工作注意事項增訂 4.5、4.6。 1 03 

94.11.30 609000-23 修訂 1.、4.2、4.4文字。 1 03 

94.11.30 609000-23 修訂作業流程圖文字。 2 03 

94.11.30 609000-23 修訂表九車輪加鎖記錄單，名稱及表單內容。 表二 03 

94.11.30 609000-23 增訂 7.4表四「國立台灣大學校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
汽車超速記錄單」。 

表四 03 

94.11.30 609000-23 增訂 7.5表五「國立台灣大學校總區查察汽車違規舉發
記錄單」。 

表五 03 

95.10.05 609000-28 修訂表一名稱及內容，以符「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
理要點」等相關規定。 

表一 04 

96.11.07 609000-30 4.5加註測速器每年須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測。 1 05 

96.11.07 609000-30 修訂車輪加鎖記錄單，並刪除核章欄「副隊長」。 表二 05 

96.11.07 609000-30 修訂執行汽車超速記錄單，刪除核章欄「副隊長」。 表四 05 

96.11.07 609000-30 修訂汽車違規舉發記錄單，刪除核章欄「副隊長」。 表五 05 

98.03.17 609000-42 
2.1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辦法修改為國立臺灣大
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 

1 06 

98.03.17 609000-42 
2.2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交通稽查統一作業
標準表修改為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 

1 06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98.03.17 609000-42 
4.1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交通稽查統一作業
標準表修改為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 

1 06 

98.03.17 609000-42 
4.3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交通稽查統一作業
標準表修改為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 

1 06 

98.03.17 609000-42 4.4違停管理費修改為清潔維護費。 
1 06 

98.03.17 609000-42 
4.7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辦法修改為國立臺灣大
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 

1 06 

98.03.17 609000-42 
6.2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交通稽查統一作業
標準表修改為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 1 06 

98.03.17 609000-42 
修訂表一名稱及內容，以符「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
理要點」等相關規定。 

表一 06 

98.03.17 609000-42 違停管理費修改為清潔維護費。 表二 06 

98.03.17 609000-42 
表單內容加註車別項、計程車乘客身分、職稱、單位、
違停管理費修改為清潔維護費。 

表四 06 

99.03.8 609000-43 
修訂 1.目的：為有效維護校園觀瞻、交通秩序及安全，
確保環境、空氣品質與安寧，對於各類車輛入校之行
駛、停放、違規處理，悉訂定本作業規範。 

1 07 

99.08.10 609000-48 
依「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修訂表四「國
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汽車超速記錄單」。 

表四 08 

99.10.15 609000-48 
依「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修訂附件一
「汽機車違規加鎖作業流程圖」，加註「占用身心障礙
專用停車位、超速行駛 2次(含)以上」。 

附件

一 
09 

99.10.15 609000-48 
依「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修訂表二「國
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車輪加鎖記錄單」，
清潔維護費加註「汽車 1000元 」。 

表二 09 

101.03.13 609000-56 

目的：……，對於各類車輛入校之行駛、停放、違規處
理，悉訂定本作業規範。(不含社科、醫學院區)。修改
為……，對於進入校總區及水源校區各類車輛之行駛、

停放、違規處理，悉訂定本作業規範。 

1 10 

101.03.13 609000-56 

4.6 ……彙總填報於「國立臺灣大學校總區查察汽機車
違規舉發記錄單」，修改為彙總填報於「國立臺灣大學
總務處駐衛警察隊查察汽機車違規舉發記錄單」。 

1 10 

102.03.28 609000-58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違規停車告發通知單(存根聯)加註
表單编號 

表一 11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102.03.28 609000-58 
備註：加註車別 計程車廠商洽公訪客教師職
工學生及表單內容修改受理員警簽註位置。 

 表二 11 

102.03.28 609000-58 
備註：加註車別 計程車廠商洽公訪客教師職
工學生及存根聯加註表單编號。 

 表四 11 

103.03.31 609000-64 

修改 4.2執行事項優先順序，為執行加鎖程序，應查核
車籍資料及違規記錄、執行加鎖、置告發通知單、加鎖
告知貼紙(黏貼於駕駛座門把處)、拍照存證及通報登錄
於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車輪加鎖記錄
單。 

1 12 

103.03.31 609000-64 
附件一流程圖汽機車違規行為修改汽機車違停行為。 
刪除執行汽車超速記錄單、超速行駛 2次(含)以上。 

2 12 

103.03.31 609000-64 

刪除編號、車種加註勾選自小客營業小客車貨車
營業貨車、違規項目加註勾選第一項第二項第三

項第四項第五項第六項第七項第八項第九項

第十項第十一項第十二項、罰則五辦理廠商日間停車證
之車輛修改為辦理停車證之車輛、九未禮讓行人或腳踏
車優先通行修改為未禮讓行人或自行車優先通行。 

表一 12 

103.03.31 609000-64 
刪除拍照存證勾選欄、公司行號或服務單位、身分證字
號（或學號）、通訊處欄 

表二 12 

103.03.31 609000-64 

違規地點加註椰林大道舟山路勾選欄、違規人填寫
基本資料加註(由員警核對)、刪除拍照存證勾選欄、公

司行號或服務單位、身分證字號（或學號）、通訊處欄、
收取清潔維護依據修改為「本校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
準」 

表四 12 

104.03.25 609000-68 
5.1 汽機車違規加鎖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一。修改為：

汽機車違停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一。 

附件

一 
13 

104.03.25 609000-68 
存根聯車種加註機車選項。 
刪除□未辦理夜間停車證者，予以紀錄違規一次，另請
洽事務組繳費（上班時間電話：33662237）項目。 

表一 13 

104.05.07 609000-72 
4.5 加註速率偵測準確度測試，速率差值允收值為＋
2km/h、－3km/h，若不符應送修。 

1 14 



修訂日期 單據編號 修訂內容摘要 頁次 版本 

105.10.17 609000-77 
1. 修改附件一流程圖起始與結束符號。 
2. 修改附件一流程圖處理事項加註 6.填報查察汽機車

違規舉發記錄單及 4.違規超速 2次(含)以上。 

2 15 

107.03.20 609000-84 
4.5 測速器每年須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檢測，修正為測
速器每年須送 ISO17025實驗室標準之專業機構檢測 

1 16 

107.03.20 609000-84 
「國立臺灣大學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表單內將違規人

修正為申訴人、填表人修正為申訴人 
表三 16 

108.08.12 609000-93 

4.5 執行汽車違規超速，經逕行攔查、取締時，員警應

請違規人填寫基本資料於「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

察隊執行汽車超速記錄單」，並核對其相關證件 

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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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為有效維護校園觀瞻、交通秩序及安全，確保環境、空氣品質與安寧，對於進入校總區

及水源校區各類車輛之行駛、停放、違規處理，悉訂定本作業規範。 

2. 依據： 

      2.1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 

      2.2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 

3. 說明： 

3.1 適用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外人士。 

      3.2 取締對象：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外人士所使用之汽車及機車，在本校校園違規時。 

4. 工作注意事項： 

4.1 相關執行措施之依循，請依「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 

      4.2 執行加鎖程序，應查核車籍資料及違規記錄、執行加鎖、置告發通知單、加鎖告知貼紙

(黏貼於駕駛座門把處)、拍照存證及通報登錄於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車

輪加鎖記錄單。  

      4.3 加鎖執行中，加鎖器尚未固定時適逢車主前來，應予開鎖並依「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

稽查作業標準」各項目欄之規定處理。 

4.4 執行開鎖程序，應請違規人填寫基本資料並核對其相關證件，俟其繳交清潔維護費後，

予以開鎖放行。 

4.5 執行汽車違規超速，經逕行攔查、取締時，員警應請違規人填寫基本資料於「國立臺

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汽車超速記錄單」，並核對其相關證件；測速器每年須送

ISO17025實驗室標準之專業機構檢測，速率偵測準確度測試，速率差值允收值為＋

2km/h、－3km/h，若不符應送修。 

4.6 執行查察校園違規汽機車勤務畢，應將已掌握之違規基本資料，彙總填報於「國立臺

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查察汽機車違規舉發記錄單」。 

4.7 違規人不服相關處置者，應依「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之規定，填寫「國

立臺灣大學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向本校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提出申訴。 

5. 作業流程： 

5.1 汽機車違停作業流程圖，如附件一。 

6. 相關文件： 

6.1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 

6.2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 

7. 使用表單： 

7.1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違規停車告發通知單(表一)。 

7.2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車輪加鎖記錄單(表二)。 

7.3 國立臺灣大學交通違規案件陳述書(表三)。 

7.4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汽車超速記錄單(表四)。 

7.5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查察汽機車違規舉發記錄單(表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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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員警查獲校園汽
機車違停行為 

1.查核車籍資料及違規記錄 
2.車輪加鎖 
3.開立告發通知單、黏貼加鎖告知單 
4.拍照存證 

5.記錄車輪加鎖記錄單 

6.填報查察汽機車違規舉發記錄單 

違規人申請開鎖 

違規人填寫基本資料 

(員警須核對其相關證件) 

根據違規記錄依規定處理 

1.汽車違規 3次(含)以上 

2.占用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 

3.機車未依規定停放 

4.違規超速 2次(含)以上 

汽車違規 2次(含)以內 

繳交清潔維護費 

違規人車籍資料及違規記錄建檔 

(結束) 



注 意：車輪已加大鎖及拍照存證，請勿移置。(請先至駐警隊說明) 
洽詢電話： 33662185、33662186 

駐衛警察隊位置：請詳閱背面位置圖。 

表單編號：Ａ609000-3-004A-07 

表一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違規停車告發通知單(存根聯)         

牌照 

號碼 
─ 車種 

自小客營業小客車 

貨 車營業貨車機 車 

執勤員

警編號 
 

違規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違規
項目 

第一項第二項第三項第四項第五項第六項 

第七項第八項第九項第十項第十一項第十二項 

違規 
地點  備註  

             表單編號：Ａ609000-3-004A-07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違規停車告發通知單(車主聯)     

牌照 
號碼 

─ 
違規 
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違規 
地點 

 違規 
項目 

 

通知 
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駐衛警察隊 
執勤員
警編號 

 

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七章罰則三十八、車輛進入本校校園而有下列違規情形
之一者，由本校駐衛警察隊執行或取締之。 

□  一  未抽取計時票卡或無本校核發之有效汽車停車證，於校園內行駛或停放者。 
□  二  未將汽車停車證、計時票卡或其他證明文件置於汽車前擋風玻璃內明顯處。 
□  三  汽、機車未依規定停放於指定區域或車格內者。 
□  四  已辦理本校外圍停車場停車證之教職員工生車輛，未依規定抽取票卡進入校總區停放

者。 

□  五  辦理停車證之車輛，逾時停放校園內者。 
□  六  計程車上下客停放於校園者。 
□  七  停放車輛與汽車停車證之車號不符者。 
□  八  意圖供行駛之用而偽造或變造停車證者。 
□  九  未禮讓行人或自行車優先通行、超速、鳴按喇叭、練車、蛇行及未遵守交通法規者。 
□  十  非身心障礙或執行公務之機車，在校園內行駛或停放者。 
□  十一 占用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者。 
□  十二 其他經公告禁止之行為。 
 前項車輛得予以記錄違規，或加鎖並計時收取清潔維護費。如係無本校有效停車證或持外圍
停車場停車證，未抽取票卡者，應自當日零時起算，計時收費。如係使用過期車證者，應自期
限屆至日之翌日，依臨停方式計時收費；如係偽造、變造停車證者，應自所偽造、變造停車證
之啟用日起算，依臨時停車方式，計時收費。 

第一項之車輛如經加鎖者，汽車得收取清潔維護費伍佰元整；機車得收取清潔維護費參佰元
整。機車如經拖吊者，應加收拖吊費貳佰元整，每日保管費伍拾元整，未逾半小時者，不收取
保管費。 
第一項之車輛違規停放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者，應加倍收取清潔維護費。 
 
 

http://www.ga.ntu.edu.tw/campus/service_01.jsp?s=8&si_id=SI1206447681121&npage=1&selctid=&selid=


表二 

                                                        表單編號：A609000-3-004B-08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車輪加鎖記錄單 

查獲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執行員警： 

車號：                 □汽車 □機車  違規地點：              

違規事實：□未依規定停車 □占用身障車位 □未辦理夜間停車證 

□停車證車號              與使用車輛車號不符□機車進入校園停放 

□無有效停車證、計時票卡(或未置明顯處)□其他： 

受理項目及金額： 

清潔維護費：□汽車 1000元 □汽車 500元 □機車 300元 □機車拖吊費 200元 

汽車停車計時費：          元 

機車保管費（拖吊保管後，以每日 50元累計）：            元 

收據號碼：                              發票號碼： 

違規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含）以上 

違規人填寫基本資料（由員警核對） 

車主姓名：                        性別：□男 □女 

手  機：                電話：（公）          （宅） 

違規人簽名： 

備  註：車別 計程車廠商洽公訪客教師職工學生  

開鎖時間：   月   日   時   分       開鎖員警： 

受 理 員 警 小   隊   長 隊         長 

   



表三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交 通 違 規 案 件 陳 述 書 

申訴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或 學 號           

電話： 

聯絡地址 

(         ) 

行動電話： 

陳 述 

日 期 
  年  月  日 

違規 

車號 
─ 

違 規 

日 期 
  年 月 日 

一、 法規依據：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 44條 

二、 陳述內容： 

                                                           

                                                           

                                                           

                                                           

                                                           

                                                           

三、 附件： 

□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違規停車告發通知單(□正本□影本) 

□ 採證照片(□正本□影本) 

     □ 違規記錄單(□正本□影本) 

     □ 缴費收據(□正本□影本) 

此致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 

申訴人簽章：                 

表單編號：Ａ609000-3-004C-02 

 

 

 



表四                                                          存根聯  

     表單編號：A609000-3-004D-07 

                                                                                   
車主聯              

敬告車主： 
一、依本校校園交通管理要點第七章罰則三十八、車輛進入本校校園有違

規情形，由本校駐衛警察隊執行或取締之。 
二、 貴車(車號：             ) 於    年    月    日    時    分，

校園內行車速度經本校駐衛警察隊測出為時速     公里；為維護校

園交通安全，請配合校園行車速限 20公里。 
三、如違規超速經舉發 2次(含)以上或校園內違規停放、行駛等，累計記

錄達 3次(含)以上，依本校校園交通稽查作業標準，每次收取清潔維

護費新台幣 500元整。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  敬啟 

表單編號：A609000-3-004D-07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執行汽車超速記錄單 

違規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執行員警： 

車號：                          違規地點： 椰林大道  舟山路             

違規事實：時速       公里（依本校規定限速 20公里） 

受理項目及金額： 

清潔維護費：□ 500元   

收據號碼：                            發票號碼： 

違規次數： □第一次  □第二次（含）以上 

違規人填寫基本資料 (由員警核對)                           

車主姓名：                 性別：□男 □女 

手  機：                   電話：（公）           （宅） 

違規人簽名： 

備  註：車別 計程車廠商洽公訪客教師職工學生 

受 理 員 警 小 隊 長 隊   長 

 

 

 

 

 

 



表五 

 

記錄人(早)： 

記錄人(中)： 

記錄人(晚)：                   小隊長：                   隊長： 

表單編號：A609000-3-004E-02 

國立臺灣大學總務處駐衛警察隊查察汽機車違規舉發記錄單  年   月   日 

時 

間 
車 號 

違 規 地 點 
違 規 原 因 處 理 情 形 是 否 

已登錄 
證 別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時   □ 未依規定停車、□占用身障車位 

□ 車證與車號不符、□其他 

□ 加鎖、□罰款 

□ 登錄違規壹次 

是□ 

否□ 分 □票卡、□停車證、□機車 


